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轉介表

         個案基本資料

            轉介日期：
	轉介單位
	單位名稱
	
	轉介人員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轉介　　　評估指標
	下表所列為轉介必要條件，全部符合者始得進行轉介。

	
	□1.設籍或實際居住在臺南市，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求職者為服務對象。

□2.個案同意轉介職業重建服務（含就業前準備、就業媒合、就業支持、穩定就業後支持）。
□3.轉介職業重建服務初評檢核表(如附件)，檢核項目皆達可轉介標準。

	受理轉介
單位
	單位名稱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促進科 職管督導 洪素眞

	
	E-mail
	jane520727@mail.tainan.gov.tw

	
	聯絡電話
	06-6322231#6290
	傳真電話
	06-6320832

	個案姓名
	
	性別
	 □男  □女  □其他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障礙類別
	第       類，　　　　　　　
ICD：　　　　ICF： 
	等級
	

	致障礙原因
	□先天:        

□後天:□疾病  □交通事故  □職業傷害  □其他： 　          (請說明)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其他     　 　 　   　(請說明)

	教育程度
	□不識字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大專  □大學  □研究所以上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人電話
	
	聯絡人行動電話
	

	福利資源
使用情況
	□無 
□有:□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其他:      (請說明)

	已提供服務/補助項目
	(請簡述已協助服務使用者連結或提供服務之內容如補助項目、服務措施等)

□經濟補助  □諮商輔導  □交通服務  □輔具補助  □安置服務  □家庭服務

□其他：                                                    
說明:

	家系圖:

	醫療情形
	1.醫療/復健:

  □無就診需求(以下免填)

  □定期回診   □非定期回診(請說明____)      □居家醫療照護
  就診醫院:              就診原因:                   
2.回診頻率: 1次/□1週 □2週 □1個月 □3個月 □其他: _____(請說明)
3.服藥:
  (1)藥物類型 □長效針劑  □口服用藥
  (2)是否有應用藥而未用藥之情形 □是            (請說明)       □否

	求職動機和
意願
	1. 最近有想工作嗎? □有  □沒有
2. 找工作的原因?   □自己期待  □他人期待
3. 3. 近三個月是否曾有找工作的經驗?
4.     □是(□有投過履歷表 □有面試經驗 □其他:         請說明)   □否
4. 是否可接受外出晤談?  □是   □否(請註明原因)              

5. 未來工作是否願意加勞保? □是   □否
6.  加入勞保是否會影響其他福利或權益?
5.     □是(影響的項目或內容:                         )           □否

	工作經驗
	□有(請由最近之工作依序列出)

公司名稱
工作內容
工作時間
離職原因
□無

	生活自理
能力
	□可以自理 (如移動性、如廁、盥洗、用餐、穿戴衣物…等)

□需要他人協助(請註明原因)                           

	交通能力
	1.持有駕照　□汽車 □機車 □無

2.能自行使用的交通工具  □汽車 □機車 □腳踏車 □大眾運輸              □電動自行車  □其他             (請說明)
3.需要他人協助 □接送 □訓練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騎車 □其他     (請說明)     

	體耐力
	1.可以負荷一天連續4小時以上或一週20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  □是 □否
2.可以透過訓練讓自己的體能達到上述要求  □是   □否

	情緒管理
	1.可適切管理個人情緒不會有無故或過於激烈的情緒起伏　
  □是   □否  □其他        (請說明)
2.是否曾出現傷人或自傷的行為　□是   □否

	轉介目的
	

	需檢附的
轉介資料
	□1.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2.身份證影本 
□3.評估報告： (如職能評估報告)            
□4.如ICF社工轉介請附ICF需求評估表
□5.其他                      
※除第一、二項外，其餘無則免附。

	轉介人員：                             單位主管：

	※本表核章後請電子郵件至jane520727@mail.tainan.gov.tw信箱，並請務必來電與職重窗口確認（勞工局就業促進科 職管督導 洪素眞，06-6322231分機6290），謝謝您！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轉介職業重建服務初評檢核表
一、檢核項目：

	          標準
項目
	可轉介標準
	未達轉介標準

	1.衛生習慣
	能主動注意衛生習慣並維持整潔的儀容
	
	儀容有些不整潔，在提示下可以恢復
	
	儀容不整潔，需要他人常提醒仍無法維持
	

	2.服裝穿著
	能視場合穿著
	
	有時穿著能整齊。
	
	無法視場合穿著整齊，需要他人代勞
	

	3.時間觀念
	具時間觀念且知道先後緩急
	
	具時間觀念
	
	缺乏時間觀念，經提醒亦無法符合要求
	

	4.聽從指令
	能聽從較複雜的指令
	
	能聽從略微複雜、簡單的指令
	
	只能一個指令一個動作
	

	5.服從性
	完全能遵守職場規定並服從工作督導的指示
	
	有時無法遵守職場規定或違反工作督導的指示
	
	完全無法遵守規定及指示
	

	6.專注性
	完全不會分心
	
	需要偶爾不定期監督
	
	完全無法專注於工作上
	

	7.表達與溝通
	主動回答且具流利表達的能力
	
	雖能理解他人問題，但是被動回應
	
	溝通及理解能力不佳
	

	8.情緒處理
	可以自行管理情緒，並不會影響生活及人際互動
	
	雖偶有情緒起伏，但僅少數時間影響生活及人際互動
	
	情緒嚴重影響生活及人際互動，使工作無法進行
	


二、補充項目：(此項補充項目不列入轉介考量，但仍請協助完成。)
	9.閱讀能力
	能閱讀較複雜之句子或短句
	
	能閱讀生活中重要的簡單文字或標示
	
	無法閱讀
	

	10.書寫能力
	能書寫生活常用文字或短文
	
	能填寫自己的基本資料與簡單表格
	
	僅會寫自己名字/完全沒有書寫能力
	

	11.計算能力
	能進行簡單四則運算
	
	能數數，如1-100
	
	會數1-10，偶爾會出錯/沒有計算能力
	


三、總評
	□可轉介職業重建服務(檢核項目皆達可轉介標準)。
□個案就業準備不足，暫不轉介(任一檢核項目未達轉介標準)。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轉介回覆單

	個案姓名:                                    

	轉介回覆
	□1.開案
□2.不開案
備註:
1.聯絡後兩週內，未前來洽談就業事宜，將以不開案回覆。
2.無法順利聯絡上者，職管員需至少2周聯絡3次以上再行回覆轉介單位。

	處理情形
	


接案人員：              職管督導：              回覆日期： 
111.11修訂

